
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《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行为规范》的通知 

（环执法〔2024〕2 号）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生态环境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，机关各部门，环

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，各督察局，各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，各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

局： 

  为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执法队伍建设，促进严格、规范、公正、文明、廉洁执法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及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

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结合执法工作实际，我部修订了《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行为规范》，并

经 2023 年第 16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生态环境部 

2024 年 1 月 3 日 

 

  附件：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行为规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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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行为规范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打造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主力军队伍，促进生态环境

执法人员（以下简称执法人员）严格、规范、公正、文明、廉洁执

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及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结合工作实

际，制定本规范。 

第二条  执法人员是指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中从事行政执法

活动的人员。执法人员应当具备从事生态环境执法必要的法律知识

和专业技能，依法取得行政执法证件，未取得行政执法证件的人员

不得从事行政执法活动。 

第三条  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检查、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等行政

执法行为，适用本规范。 

 

第二章  一般规范 

第四条  从事行政执法活动时，应当仪表端庄、仪容严整。除

不宜着制式服装的情形外，应当按照《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

人员着装管理规定》规范着装，按照规定佩戴胸号、胸徽、帽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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肩章、臂章等标志，非工作需要不得着制式服装进入经营性娱乐场

所。 

第五条  从事行政执法活动时，应当语言规范、礼貌待人。一般

使用普通话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容易沟通的语言，不得对行政相对

人使用粗俗、歧视性、侮辱性以及威胁性语言。 

第六条  接待群众、解答咨询、办理信访投诉时，应当热情接

待、耐心解答、及时回复，不得无故推诿或拖延，不得用冷、硬、

横、蛮的态度对待办事群众。 

第七条  从事行政执法活动时，不得参加与执法无关的活动，

不得在工作期间饮酒。 

第八条  使用执法车辆时，应遵守交通安全法规，文明行车，

严禁酒后驾车。执法车辆不得搭乘与工作无关的人员，严禁执法车

辆公车私用。 

 

第三章  执法规范 

第九条  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。应

当主动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，告知其申请回避的

权利和配合调查的义务。开展暗查或者其他不便于亮证告知的，遵

守相关规定。 

第十条  按照法定权限、程序开展执法检查。依法查处生态环

境违法行为，保护举报人、投诉人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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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行政相对人通风报信，不得打击报复举报人、投诉人和行政相对

人。 

第十一条  严格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。现场检查中应当

全程使用移动执法系统，真实、准确、规范记录检查情况，按规

范归档保存，实现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。 

第十二条  现场检查中发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，应当责令停

止违法行为，视情开展勘察、监测、录音、拍照、录像等调查取证

工作，依法、全面、客观、及时、公正地收集证据，并规范制作执

法文书。妥善保管并依法处理涉案财物。 

第十三条  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。充分保障行政相对

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等合法权利，并将相关材料归入案卷。当事

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应当予以采纳；不予采纳

的，应当说明理由。 

第十四条  严格依照法定的权限、范围、条件和程序实施查封、

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。 

 

第四章  廉洁规范 

第十五条  自觉遵守廉洁纪律，坚持秉公执法、廉洁办案，不

得办人情案、关系案，不得为违法单位和违法者开脱责任、隐瞒实

情、出具伪证。  

第十六条  不得利用行政执法权力谋取私利，不得为配偶、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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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及其配偶或他人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，不得违反规定从事营

利性活动。 

第十七条  不得索要或收受行政相对人的礼品、礼金和各种有价

证券，不得参加有碍公正执法的宴请、旅游、娱乐、休闲等活动，不得

要求行政相对人提供不合理的服务。  

第十八条  在承办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、监督帮扶、挂牌督办、

案件调查、信访处理等工作中，遇到任何单位或个人插手干预的，

应当对相关事项全面、如实、及时记录和报告。 

第十九条  遵守保密规定，不得泄露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，不

得泄露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，不得泄露举报人、投诉人的个

人信息等。 

 

第五章  监督与处理 

第二十条  执法人员应当自觉接受相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规范的执行落实情况纳入生态环境执法稽查范

围。 

第二十二条  对违反上述规范的，应及时予以纠正，并由有管

理权的部门依规依纪依法作出以下处理： 

（一）根据情节轻重程度，分别给予批评教育、调离执法岗位、

暂扣或收回行政执法证件等处理，处理情况应当作为考核、奖惩、

任免的重要依据。 

（二）情节严重、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给予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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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三条  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可根据本规范，结合各自实

际制定实施细则。可参照制定辅助执法人员行为规范。 

第二十四条  本规范由生态环境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五条 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2015 年 4 月 23 日发布

的《环境执法人员行为规范》（环发〔2015〕5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